
证券代码：





售费用”，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要求，该等运输费用为公

司履行销售合同发生的必要活动，属于履约成本，2020 年 1-6 月运输费用发生

额为 30,549,332.54 元，已计入 2020 年 1-6 月“营业成本”，该项变更对本期

营业利润及净利润没有影响，具体数据详见下表：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-6 月 

报表项目 二级子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

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 -9,679,343.66  

营业收入 其他业务 9,679,343.66  

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 20,869,988.88  

营业成本 其他业务 9,679,343.66  

销售费用 运输费 -30,549,332.54 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，符合财政部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。执行新收入

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8 月 27 日 


